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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温州飞龙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金荣铜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胜源铜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弘锦眼镜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2月01日）

本金

19,077,040.00

17,500,000.00

14,999,954.52

4,499,968.00

56,076,962.52

欠息

5,140,983.96

4,150,744.13

3,870,358.33

1,119,483.26

14,281,569.68

本息合计

24,218,023.96

21,650,744.13

18,870,312.85

5,619,451.26

70,358,532.20

担保人

浙江罗夫罗伦服饰有限公司、温州鼎鸿鞋业有限公司、郑贤龙、王玉琴、徐达文、李淑霞

浙江一泰阀门制造有限公司、陈奎荣、陈俊

浙江宝隆铜业有限公司、浙江泰钢不锈钢有限公司、陈国辉、李启肖、朱小波、许成珍、李爱凤

温州市瓯海亿力标准件有限公司、陈海楚 刘洁、陈鹤云、郑笑蓉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易建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易建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易建东。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易建东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易建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易建东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易建东 联系电话：8802553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易建东

二O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2月0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易建东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

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金额：元

遗失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娟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0911749583，流水号10442415，声
明作废。

杭州万吉华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杭州市余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
91330110563026167W 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12月20日第8版刊登的浙江
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公告，其
中浙江省轮胎营销行业协会未按规定
接受社会团体检查的年度应为2013年
度、2015年度，特此更正。

更 正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蔡远远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蔡远远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蔡远远，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蔡远远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

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蔡远远

201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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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海懋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振华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永康市强广剑汽配有限
公司

永康市弘尔顺工贸有限
公司

浙江华厦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超越实业有限公司

武义南方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强广剑铝业有限公
司

浙江飞特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亚大园林工具有
限公司

浙江超越休闲用品有限
公司

永康市欧利特不锈钢制
品有限公司

浙江黄金甲工贸有限公司

万事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艺新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千足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永康市康鑫冷轧钢带有
限公司

永康市立达纺织器材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

武义2014年借字0623号 武义2014年借字0690号 武义2014年借字0975号 武义2015年借字
0006号 武义2015年借字0711号 武义2015年银承字0165号 武义2015年银承字0371号

2014借047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914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117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118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1381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1506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0298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0312号 永康2014
年人借字0327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656号

武义2015年借字0126号 武义2015年借字0408号 武义2015年借
字0429号 武义2015年银承字0418号 武义2015年商贴字0419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0530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0548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0825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1205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1212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654号

武义2014年借字0682号 武义2015年借字0180号 武义2015年
借字0225号 武义2015年借字0281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1563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1587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671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278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524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651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1629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1651号 永康2015年人提字0837号 永康2015年人
借字0966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975号 永康2015年商贴字0406号 永康2015年商贴字0506号

武义2015年借字0007号 武义2015年借字0176号 武义2015年
借字0227号 武义2015年借字0628号 武义2015年借字0631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382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063号

永康2014年人借字1332号 永康2015年人借字0081号

未偿本金(截至2016
年8月31日)

29,900,000.00

6,800,000.00

63,397,000.00

2,700,000.00

19,500,000.00

8,020,000.00

人民币 19,471,250.00 ；
美元 544,334.17

3,603,000.00

11,100,000.00

4,497,741.43

10,000,000.00

18,000,000.00

7,500,000.00

人民币
37,490,395.62

56,000,000.00

7,980,000.00

10,500,000.00

4,697,776.21

人民币 321,157,163.26
美元 544,334.17
折合人民币 324,799,194.32

担保合同

武桐2014年抵字第0172号 武义2014年抵字0890号 武义2014年保字0623A号 武义2014年保字0623B号
武义2014年保字0690号 武义2015年保字0165号 武义2015年保字0637A号 武义2015年保字0637B号

2014抵字012号 2014抵字013号 2014抵字014号2014保035号 2014保036
号 2014保037号 2014保038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804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805号 永康2015年人个保字
8806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807号

永康2013年人个抵字9862号 永康2013年人个抵字9863号 永康2015年人保
字8099号永康2015年人个保字8100号 永康2015年人个保字8101号

永康2013年人抵字9895号 永康2013年人个保字9962号 永康2013年人保字
9963号 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909号

永康2011年人个抵字9657号 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196号 永康2014年人保字8197号永康2014年人保字8198号 永康2014年人
保字8199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510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511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512号 永康2015年人个保字8513号

武义2013年抵字0466号 武义2014年保字0623A号 武义2014年保字0623B号 武义2014年
保字0690号 武义2015年保字0165号 武义2015年保字0637A号 武义2015年保字0637B号

永康2011年人个抵字9698号 永康2013年人保字9304号 永康2013年人保字9305号 永康2013年人个保字9306号 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317号
永康2014年人保字8318号 永康2014年人保字8319号 永康2015年人个保字8504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508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509号

武桐2014年抵字0005号 武义2014年抵字0679号 武桐2014年保字0004A号 武桐2014年保字0004B号 武义2014年保字0677号
武义2014年保字0679号 武义2015年保字0180号 武义2015年保字0180A号 武义2015年保字0180B号 武义2015年保字0180C号

永康2012年人个抵字9023号 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9057号 永康2014年人个
保字9058号 永康2014年人保字9059号

永康2013年人个抵字9451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527号 永康2015年人个保
字8528号

永康2015年人个抵字8136号 永康2015年人个保字8188号 永康2015年人个
保字8189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190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191号

永康2015年人个保字8498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499号

永康2014年人个抵字8362号 永康2014年人个抵字8410号 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426号 永康2014年
人保字8427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107号 永康2015年人保字8347号 永康2015年人个保字8348号

武桐2013年抵字0180号 武桐2013年抵字0180A号 武义2014年保字0966号
武义2014年保字0966A号 武义2014年保字0966B号

永康2014年人抵字8165号 永康2014年人保字8372号 永康2014年人保字
8373号 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374号

永康2012年人个抵字9424号 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827号 永康2014年人保
字8828号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829号

永康2014年人个抵字9198号 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827号 永康2014年人保
字8828号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829号

担保人名称

浙江海懋工贸有限公司、应旭晨、朱育承/浙江弘盛工贸有限公
司元、应旭晨、朱育承、朱育继、沈小可

徐后超、胡同宇、王和源、施建珍/浙江信阳实业有限公司、王和
源、施建珍、吕斯奕、何梦佳、吕雄健、吕洁华

浙江超越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宁帅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强广剑铝
业有限公司、李晓君、吴子强

倪伟锋、潘晨霞、谢尚阳、谢晓芬/永康市大圣门业有限公司、谢
尚阳、谢晓芬、曹永豪、曹蓓蓉

永康市长城光电工艺厂/永康市康鑫冷轧钢带有限公司、张华、
林兰娟、范进宁、范卫

应丽/浙江宁帅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强广剑铝业有限公司、超越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子广、应丽、吴岩禄

武义南方洁具有限公司/浙江科泰实业有限公司、朱松妙、黄笑
钦

吴子强、李晓君/浙江超越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宁帅实业有限公
司、吴子强、李晓君

浙江金鼎鑫户外用品有限公司、陈华威、韦凌云/浙江金鼎鑫户外用品
有限公司、金华市禾为工贸有限公司、陈华威、韦凌云、陈文明、陈丽春

叶晓霞/永康市钢达不锈钢制品厂、叶琴、吕中平、叶晓霞

应丽/浙江宁帅实业有限公司、应坚、应格、蒋爽

陈宇攀、胡咪咪/浙江隆泰门业有限公司、浙江众成门业有限公
司、胡文献、黄琍、陈宇攀、胡咪咪

浙江强大实业有限公司、姚帅、金黛、冯蕴

程文全、程美巧/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万力士控股有限
公司，程文全、程美巧

浙江艺新实业有限公司、章建新、胡秀芳/浙江曙光实业有限公
司、永康市艺新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章建新、胡秀芳

永康市千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千足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郑
泰汽轮股份有限公司、曹矛盾、曹立新、徐丽亚、王家助、徐子聪

范卫、范进宁/赵浙江华厦工贸有限公司、范卫、范进宁、张华、林
兰娟

吕江剑、吕敏儿/浙江钜立金属有限公司、吕江剑、吕敏儿、卢鹏、
金波

法院公告
2016年12月23日

(2016)浙0281民初4809号
杭州佰一装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周国礼诉你

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281民初48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4514号

虞祥峰：本院受理原告应岳波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83 民
初 45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虞祥峰应
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返还原告应岳波借款本金
37000 元，并支付以 37000 为本金自 2016 年 8 月 5 日
起至款清日止按年利率 4.6%计算的逾期付款利
息。案件受理费 725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1325
元，由被告虞祥峰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517号

周月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合作银
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602民初85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096号

王晓团、冯明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602

民初809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418号

郦柏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越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741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0439号

绍兴县伟邦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天钢特种线缆
有限公司、郑伟江、丁洁：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等材料，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
外网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3月17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7810号

陆建跃、陆建新、陆建英、陆小燕：本院受理原
告张王明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602 民初 781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854号
单叶香：原告陈来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
885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8759号

郭仁南：原告章志良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初
8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应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3116号

徐燕文：本院受理原告徐光华与被告徐燕文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6）浙0604民初311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徐燕文应返还原告徐光华借款本金 70000
元，支付利息14935元（借款本金50000元的利息计算
至2016年12月2日，借款本金20000元的利息计算到
2016年11月24日，以后利息按实计算），合计84935
元，限被告徐燕文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本案受理费 1923 元，保全费 920 元，公告费 560
元，合计3403元，由被告徐燕文负担。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03952号

梁世樱、林元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及林欣欣、林丙举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303民初039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885号

陈闽飞：本院受理原告圣特立集团有限公司与
被告陈闽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3
民初38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3945号

董丽君、肖日串：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与被告董丽君、肖日串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03民初394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487号

张宪群、王靖文：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洞头东
屏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诉被告洞头冶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温州市龙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及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305 民初 487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4837号

庄文斌：本院受理原告项志林诉被告庄文斌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民初483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庄文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日内偿还原告项志林借款24000元及利息（从2016
年5月29日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
止）；二、驳回原告项志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庄文斌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6539号

丁丰义：本院受理原告鲍承光诉被告丁丰义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民初653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丁丰义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5日内偿还原告鲍承光借款36000元及利息
（从2016年6月10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判决确定
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790元，减半收取395元，由丁丰义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8851号

华伟平：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诉你及
浙江正本锯业有限公司、乐清市湖务机械制造厂、华国平、
谢乐平、李乐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82民初8851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4民初5544号

卢清：本院受理原告王祥挺诉被告卢清离婚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光盘、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离婚权
利义务告知书、财产申报
表、家事审判指引。诉讼
请求：1、判决原告与被告
离婚；2、判决婚生子由原
告抚养，被告每月支付抚
养费 1000 元，支付时间是
每月 10 日，直至小孩满 18
周岁；3、判决对夫妻共同
财产 21000 元及金银首饰
进行分割；4、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7年3月30日下午14
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
第十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